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洪敏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被      告  洪明助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張秀枝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聖欽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佳如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瑞桃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老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王秋金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育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弦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宗臻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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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蔡富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鄭蔡金鑾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玉杏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蔡銀修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吳清淵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吳清鋒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吳美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李吳美香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吳美雪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

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

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

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就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

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5萬元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

予以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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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

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有訴訟代理人者不適用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

法定代理人原為利明献，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陳佳文，並

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訴字卷第25頁），合於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5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洪天

成為被告，惟因洪天成已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撤回對洪天

成之訴，並追加洪天成之繼承人即為被告，更正訴之聲明為

「㈠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

桃、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

鄭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

吳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合作金庫銀行）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

事務所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

（下同）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

在。㈡被告合作金庫銀行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

銷。」（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合先敘明。

三、本件除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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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對被告洪明助已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

42806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洪明助應清償原告121,623元及

利息、違約金等，雙方確實有債權債務存在關係，惟原告屢

經催討皆未獲清償，當原告查調其財產資料時，得知被告洪

明助於84年3月4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洪天成設

定擔保金額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債權予高雄市内門區農

會，用以擔保洪天成之債務，後因法人合併，抵押權人現已

變更登記為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登記日期為95年5月3日、登

記字號為旗登字第030430號，下稱系爭抵押權)，因系爭抵

押權設定致原告於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7965號強制執行案

件因執行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系爭抵押權最初設定日期為84年3月4日，迄今已逾28年未

見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積極追償，被告間是否確有債權債務關

係，容有疑問。況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業已確定，洪明

助怠於行使回復原狀之權利，原告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

義行使權利，爰依民法第113條、第242條、第767條及第881

條之13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則以：這是我外公的事情，我們沒有意

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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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洪

明助之債權人，因被告間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致原

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因拍賣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則被告間就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足以影響原告得否就系爭

土地受償，其私法上財產狀態即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

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確定，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

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債之關係消滅者，其

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

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

完成後，5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125條、第307條及第880條分別定

有明文。又抵押權係為擔保債權將來得以受償而設定，乃從

屬於主權利即債權之從權利，如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因清

償、提存、免除、混同或時效等原因而全部消滅時，抵押權

亦隨之消滅，此為抵押權消滅上之從屬性。準此，因抵押權

之成立以主債權存在為前提，主債權如不存在，抵押權即不

成立，故抵押人（或抵押人之債權人）主張抵押權所擔保之

主債權不存在，對抵押權人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自應

由抵押權人就主債權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末按債

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

義，行使其權利；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

之，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

文。　

　㈢經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

引、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民事執行處函、戶籍謄

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函等件為證(旗補卷

第17頁至第41頁、審訴卷第59頁至第161頁、第185頁至第18

9頁、第21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經本院核對無訛，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經到庭被告表示沒有意見，而其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

實，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或提出書狀為答辯或爭執，則經本院審核、調查前開證據之

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上說明，系爭抵押權已消

滅之事實，應堪認定，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

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為真實可採。

　㈣準此，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既仍存在，對於被告洪明助就系

爭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狀態，自屬有所妨害無疑，被告洪

明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合作金

庫銀行予以塗銷，惟被告洪明助怠於行使上開權利，足見原

告確有代位被告洪明助行使前述請求權，以保全其債權之必

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主張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

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代位被告洪明

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

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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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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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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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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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洪敏智  




被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被      告  洪明助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張秀枝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聖欽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佳如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瑞桃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老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王秋金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育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弦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宗臻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富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鄭蔡金鑾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玉杏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銀修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淵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鋒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李吳美香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雪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有訴訟代理人者不適用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利明献，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陳佳文，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訴字卷第25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洪天成為被告，惟因洪天成已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撤回對洪天成之訴，並追加洪天成之繼承人即為被告，更正訴之聲明為「㈠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銀行）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合作金庫銀行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本件除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對被告洪明助已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42806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洪明助應清償原告121,623元及利息、違約金等，雙方確實有債權債務存在關係，惟原告屢經催討皆未獲清償，當原告查調其財產資料時，得知被告洪明助於84年3月4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洪天成設定擔保金額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債權予高雄市内門區農會，用以擔保洪天成之債務，後因法人合併，抵押權人現已變更登記為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登記日期為95年5月3日、登記字號為旗登字第030430號，下稱系爭抵押權)，因系爭抵押權設定致原告於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7965號強制執行案件因執行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系爭抵押權最初設定日期為84年3月4日，迄今已逾28年未見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積極追償，被告間是否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容有疑問。況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業已確定，洪明助怠於行使回復原狀之權利，原告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權利，爰依民法第113條、第242條、第767條及第881條之13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則以：這是我外公的事情，我們沒有意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洪明助之債權人，因被告間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致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因拍賣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足以影響原告得否就系爭土地受償，其私法上財產狀態即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確定，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債之關係消滅者，其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5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125條、第307條及第88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抵押權係為擔保債權將來得以受償而設定，乃從屬於主權利即債權之從權利，如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因清償、提存、免除、混同或時效等原因而全部消滅時，抵押權亦隨之消滅，此為抵押權消滅上之從屬性。準此，因抵押權之成立以主債權存在為前提，主債權如不存在，抵押權即不成立，故抵押人（或抵押人之債權人）主張抵押權所擔保之主債權不存在，對抵押權人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自應由抵押權人就主債權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末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民事執行處函、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函等件為證(旗補卷第17頁至第41頁、審訴卷第59頁至第161頁、第185頁至第189頁、第21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經本院核對無訛，且經到庭被告表示沒有意見，而其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為答辯或爭執，則經本院審核、調查前開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上說明，系爭抵押權已消滅之事實，應堪認定，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為真實可採。
　㈣準此，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既仍存在，對於被告洪明助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狀態，自屬有所妨害無疑，被告洪明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予以塗銷，惟被告洪明助怠於行使上開權利，足見原告確有代位被告洪明助行使前述請求權，以保全其債權之必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主張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洪敏智  


被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被      告  洪明助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張秀枝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聖欽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佳如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瑞桃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老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王秋金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育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弦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宗臻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富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鄭蔡金鑾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玉杏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銀修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淵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鋒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李吳美香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雪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等
、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玉
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被
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以旗登
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5萬元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
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有訴訟代理人者不適用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
    法定代理人原為利明献，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陳佳文，並
    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訴字卷第25頁），合於前揭規定，應
    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
    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5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洪天
    成為被告，惟因洪天成已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撤回對洪天
    成之訴，並追加洪天成之繼承人即為被告，更正訴之聲明為
    「㈠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
    、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
    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
    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合作金庫銀行）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
    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
    ）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
    告合作金庫銀行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
    明。
三、本件除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對被告洪明助已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4
    2806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洪明助應清償原告121,623元及
    利息、違約金等，雙方確實有債權債務存在關係，惟原告屢
    經催討皆未獲清償，當原告查調其財產資料時，得知被告洪
    明助於84年3月4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洪天成設
    定擔保金額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債權予高雄市内門區農
    會，用以擔保洪天成之債務，後因法人合併，抵押權人現已
    變更登記為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登記日期為95年5月3日、登
    記字號為旗登字第030430號，下稱系爭抵押權)，因系爭抵
    押權設定致原告於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7965號強制執行案
    件因執行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系爭抵押權最初設定日期為84年3月4日，迄今已逾28年未
    見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積極追償，被告間是否確有債權債務關
    係，容有疑問。況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業已確定，洪明
    助怠於行使回復原狀之權利，原告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
    義行使權利，爰依民法第113條、第242條、第767條及第881
    條之13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則以：這是我外公的事情，我們沒有意
    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
    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洪
    明助之債權人，因被告間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致原
    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因拍賣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則被告間就系
    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足以影響原告得否就系爭
    土地受償，其私法上財產狀態即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
    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確定，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
    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債之關係消滅者，其債
    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
    成後，5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125條、第307條及第880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抵押權係為擔保債權將來得以受償而設定，乃從屬
    於主權利即債權之從權利，如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因清償、
    提存、免除、混同或時效等原因而全部消滅時，抵押權亦隨
    之消滅，此為抵押權消滅上之從屬性。準此，因抵押權之成
    立以主債權存在為前提，主債權如不存在，抵押權即不成立
    ，故抵押人（或抵押人之債權人）主張抵押權所擔保之主債
    權不存在，對抵押權人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自應由抵
    押權人就主債權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末按債務人
    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
    行使其權利；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
    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
    引、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民事執行處函、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函等件為證(旗補卷第1
    7頁至第41頁、審訴卷第59頁至第161頁、第185頁至第189頁
    、第21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經本院核對無訛，且經到
    庭被告表示沒有意見，而其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均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
    書狀為答辯或爭執，則經本院審核、調查前開證據之結果，
    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上說明，系爭抵押權已消滅之事
    實，應堪認定，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
    之債權不存在為真實可採。
　㈣準此，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既仍存在，對於被告洪明助就系
    爭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狀態，自屬有所妨害無疑，被告洪
    明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合作金
    庫銀行予以塗銷，惟被告洪明助怠於行使上開權利，足見原
    告確有代位被告洪明助行使前述請求權，以保全其債權之必
    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主張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
    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代位被告洪明
    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
    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19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洪敏智  


被      告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被      告  洪明助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張秀枝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聖欽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佳如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洪瑞桃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老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王秋金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育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弦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宗臻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富泰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鄭蔡金鑾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玉杏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蔡銀修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淵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清鋒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玉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李吳美香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吳美雪即洪天成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
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有訴訟代理人者不適用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利明献，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為陳佳文，並經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訴字卷第25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列洪天成為被告，惟因洪天成已於起訴前死亡，原告乃撤回對洪天成之訴，並追加洪天成之繼承人即為被告，更正訴之聲明為「㈠確認被告洪明助、洪張秀枝、洪聖欽、洪佳如、洪瑞桃、蔡老等、王秋金、蔡育嘉、蔡弦辰、蔡宗臻、蔡富泰、鄭蔡金鑾、蔡玉杏、蔡銀修、吳清淵、吳清鋒、吳美玉、李吳美香、吳美雪與被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作金庫銀行）間，就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95年5月3日經高雄市旗山地政事務所以旗登字第030430號設定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其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㈡被告合作金庫銀行應將前項所示之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三、本件除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對被告洪明助已取得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司執字第42806號債權憑證在案，被告洪明助應清償原告121,623元及利息、違約金等，雙方確實有債權債務存在關係，惟原告屢經催討皆未獲清償，當原告查調其財產資料時，得知被告洪明助於84年3月4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洪天成設定擔保金額125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債權予高雄市内門區農會，用以擔保洪天成之債務，後因法人合併，抵押權人現已變更登記為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登記日期為95年5月3日、登記字號為旗登字第030430號，下稱系爭抵押權)，因系爭抵押權設定致原告於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67965號強制執行案件因執行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應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又系爭抵押權最初設定日期為84年3月4日，迄今已逾28年未見被告合作金庫銀行積極追償，被告間是否確有債權債務關係，容有疑問。況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業已確定，洪明助怠於行使回復原狀之權利，原告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權利，爰依民法第113條、第242條、第767條及第881條之13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吳清淵、吳清鋒則以：這是我外公的事情，我們沒有意見等語。
　㈡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洪明助之債權人，因被告間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致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因拍賣無實益而不能受償，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是否存在，足以影響原告得否就系爭土地受償，其私法上財產狀態即有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加以確定，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債之關係消滅者，其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利亦同時消滅；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5年間不實行其抵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民法第125條、第307條及第88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抵押權係為擔保債權將來得以受償而設定，乃從屬於主權利即債權之從權利，如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因清償、提存、免除、混同或時效等原因而全部消滅時，抵押權亦隨之消滅，此為抵押權消滅上之從屬性。準此，因抵押權之成立以主債權存在為前提，主債權如不存在，抵押權即不成立，故抵押人（或抵押人之債權人）主張抵押權所擔保之主債權不存在，對抵押權人提起塗銷抵押權登記之訴，自應由抵押權人就主債權存在之積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末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利；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242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分別定有明文。　
　㈢經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民事執行處函、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函、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函等件為證(旗補卷第17頁至第41頁、審訴卷第59頁至第161頁、第185頁至第189頁、第217頁至第233頁、第239頁)，經本院核對無訛，且經到庭被告表示沒有意見，而其餘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為答辯或爭執，則經本院審核、調查前開證據之結果，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依上說明，系爭抵押權已消滅之事實，應堪認定，則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為真實可採。
　㈣準此，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既仍存在，對於被告洪明助就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狀態，自屬有所妨害無疑，被告洪明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予以塗銷，惟被告洪明助怠於行使上開權利，足見原告確有代位被告洪明助行使前述請求權，以保全其債權之必要，是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主張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不存在，並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代位被告洪明助請求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